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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 为进一步增强邹东山区发展活力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，加速农业产业发展，缩小东西部镇村差距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第二条 本文件所指邹东山区为峄山镇、看庄镇、香城镇、张庄镇、城前镇、田黄镇、大束镇、郭里镇、石墙镇9个镇的行政区域。
第三条 以上一年度财政收入为基数，山区镇新增财政收入部分，财力全部留存镇级，重点用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。因镇村建设形成的税费，市级留成部分全额返还给山区镇用于小城镇建设。
第四条 山区镇新确认的合村并点土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，在原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每亩再增加10万元。
第五条 鼓励单位和个人向上争取项目扶持资金，对单个项目争取到上级奖补100万元以上的农业发展资金（含小城镇），按照实际到位资金数额给予适当经费补助，并对有功人员予以奖励。
第六条 支持多渠道开展社会融资，对市新农村建设（山区开发）指挥部审核确认用于重点工程建设的融资资金，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贴息，还款期不超过三年的，按实际还款期贴息，还款期超过三年的，给予三年期贴息。
第七条 鼓励镇村实施水利设施建设，对未纳入财政投资计划，镇村自行实施的退耕还林区水利配套、小流域治理、农田灌溉、饮水安全及小型水利工程，经市新农村建设（山区开发）指挥部审核批准，按实际投资额度的60%予以奖补。
第八条 借助上级扶持资金和一事一议财政补助政策，重点实施村村通、村内通、村内通与村村通相衔接的路网工程，对未纳入财政投资计划，镇村自行实施的该类公益性路网工程，经市新农村建设（山区开发）指挥部审核批准，给予路面硬化费用60%的奖补。
第九条 新编制的镇域规划通过评审后，予以全额补助。按规划实施且硬化路面宽度达到12米以上的城镇主干道路，每公里补助50万元。达到1000户以上的社区，按照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配套额度的50%予以奖补。纳入小城镇改造提升计划，并高标准完成重点工程建设任务的镇，给予200万元奖补。
第十条 立足镇域产业规划建设镇级产业园，面积200亩以上，达到企业入驻条件且当年入驻3家以上企业的，每处奖补镇政府50万元。按审批计划建设，建筑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以上、年交易额5亿元以上、商户入驻率30%以上的专业特色农产品交易市场，每处奖补镇政府50万元。
第十一条 重点扶持食用菌、果品精深加工项目，对按照镇域产业定位，新上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食用菌、果品精深加工项目或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其他农业产业项目（以立项证明、土地评审、环评、安评、工商执照、验资报告、投资方证明、银行进帐单、税务发票等为认定依据），除享受招商引资政策外，每个项目奖补投资方300万元。新上投资8000万元以上的食用菌、果品精深加工项目或投资1亿元以上的其他农业产业项目（以立项证明、土地评审、环评、安评、工商执照、验资报告、投资方证明、银行进帐单、税务发票等为认定依据），除享受招商引资政策外，每个项目奖补投资方600万元。
第十二条 鼓励农业企业发展壮大，新晋升为省级、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的，分别奖励企业50万元、100万元。
第十三条 项目实行申报审批制度，由镇政府提出申请，市新农村建设（山区开发）指挥部审核，报经市委、市政府批准后予以实施。对批准实施的水利工程、小城镇基础设施和道路建设项目，可先行拨付30%的奖补资金，剩余奖补资金在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予以拨付。
第十四条 邹东山区发展扶持资金按照集中财力、重点突破的要求，本着多干多补、少干少补、不干不补的原则，优先对工作启动早、项目推进快、建设成效显著的镇进行扶持奖励。
第十五条 严格资金管理使用，对领导不重视、推进不得力、完不成年度任务以及弄虚作假的，取消项目补助计划，收回先行拨付的启动资金，并适当核减下年度山区开发建设项目。
第十六条 市委、市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中与本文件不相符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本文件未涉及的政策按原文件规定执行。
第十七条 本政策由市新农村建设（山区开发）指挥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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